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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少華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先前會議上提出的待議事項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下稱 “交易結算公司 ”)董事
局

委員在先前會議上就政府對交易結算公司董事

局具有強大影響力一事提出關注，因為條例草案第 20條
規定，在董事局最多 15名成員中，由財政司司長委任的
董事可以多至 8名。他們察悉政府當局的解釋，即為了確
保公眾及市場利益在交易結算公司的決策機關中有足夠

代表性，必需由財政司司長委任董事。他們亦察悉，政

府當局承諾在 2002至 2003年度因應交易結算公司股權分
散的情況及運作上的需要，檢討該公司董事局的組成。

政府當局

2. 部分委員建議在條例草案中列明交易結算公

司日後董事局的組成方式，以表明政府當局會致力增加

董事局內股東利益的代表性。財經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

強調，條例草案所載的董事局組成方式只屬過渡安排，

將來必須作出檢討。為回應委員的關注，他答允考慮在

條例草案中納入條文，訂明在 2003年舉行成員大會後，
交易結算公司其後各屆董事局的成員組合中，由財政司

司長委任的董事人數，不會超過可由股東選出的董事人

數。

政府當局

3. 關於把財政司司長委任的董事免任一事，委員

察悉，條例草案第 20(1)(b)條及交易結算公司章程大綱
訂明，除非財政司司長撤銷該等董事的委任，否則他們

不可被免任。政府當局已接納委員的建議，同意在條例

草案中規定，獲委任的董事如干犯在法律上使其喪失董

事資格的罪行，即可被免任而無須由財政司司長撤銷委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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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4. 黃宜弘議員認為，章程大綱中把財政司司長委

任的董事稱為 “Public Interest Director”(公眾利益董事 )是不
恰當的。他建議以 “appointed director”(委任董事 )一詞取
代。主席補充，該詞可能意指財政司司長委任的董事只

會照顧公眾利益。財經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澄清，交易

結算公司董事局的所有成員均有相同的職責、權利、特

權及責任，並須履行條例草案第 8(1)條規定的公共責
任。他知悉委員的關注，並答允把他們的建議轉達予交

易結算公司考慮。

5. 關於交易結算公司行政總裁的委任，黃宜弘議

員表示，行政總裁是交易結算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並

且須向該公司的董事局負責，故此，規定行政總裁的委

任及免任須根據條例草案第 12條獲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 (下稱 “證監會 ”)批准，實屬不合理做法。財經事務
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時澄清，交易結算公司擁有十足權

力可自行委任行政總裁。條例草案只規定該委任不得在

證監會發出書面批准前生效。關於免除行政總裁的職位

一事，財經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解釋，證監會目前已擁

有同等權力，可免除交易所行政總裁的職位。他表示，

交易結算公司的章程大綱亦訂明，該公司的董事局可以

免除行政總裁的職位。

風險管理委員會的成立及職能

6. 財經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表示，政府當局已考

慮過委員就條例草案第 9(5)條提出的關注。該條規定，交
易結算公司董事局如要推翻風險管理委員會的決定，必

須獲三分之二的董事支持，方可通過。政府當局正考慮

會否提出修正案，將上述規定的人數減為董事局的過半

數成員。

政府當局

7. 委員仍然關注到，指定交易結算公司董事局必

須獲三分之二或過半數成員支持，才可推翻風險管理委

員會的決定，是一項嚴厲的規定。倘若董事局須要考慮

風險管理委員會提出的緊急建議，此項嚴厲的規定可能

會延誤決策過程。因此，委員建議作出規定，指明是出

席會議的董事總數的過半數。經討論後，政府當局答允

因應委員的建議，重新考慮條例草案第 9(5)條。

政府當局

8. 關於風險管理委員會的組成，委員建議在條例

草案中規定，由交易結算公司董事局委任的兩名成員

中，最少須有一名董事由股東選出，以確保股東的意見

在風險管理委員會內獲得表達。政府當局同意考慮委員

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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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9. 至於由財政司司長委任的風險管理委員會成

員，主席認為證監會的代表不應獲委任為風險管理委員

會成員，以避免與證監會的市場規管機構角色發生衝

突。政府當局察悉此關注。

10. 關於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的法律責任，主席認

為，條例草案第 8(3)條為交易結算公司董事提供的法律責
任豁免，亦應引伸而適用於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

交易結算公司的業務範圍

11. 主席重申，他認為交易結算公司的業務範圍應

該受到限制，以防止該公司在市場營運者與交易所上市

公司的兩種角色之間出現衝突。財經事務局首席助理局

長強調，交易結算公司是牟利的商業機構，政府當局認

為，只要該公司履行其公共職能，便不適宜限制其業務

範圍。再者，倘若出現商業利益衝突，條例草案第 13及
14條亦會對交易結算公司施加足夠的制衝。證監會市場
監察高級總監葛卓豪先生補充，隨 金融市場迅速發

展，各類業務的界限已變得不像從前清晰。交易結算公

司必需有廣泛的業務範圍，才能適應競爭日益劇烈的營

商環境。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立法會 CB(3) 175/99-00號文件  —— 法案文本，以及
CB(1) 424/99-00(02)號文件  —— 標明相應修訂的法案
文本 )

附表 1

12. 委員察悉，凡任何人違反根據條例草案第 3(6)、
4(1)或 6(5)條送達並規定他必須停止作為交易所或結算
所的控制人或次要控制人的通知，附表 1即會適用於該
人。該等條文賦權證監會，使證監會可發出通知，限制

股份的轉讓及表決權的行使等，以及向法庭申請作出命

令，以售賣超額股份。

政府當局

13. 主席認為，除了由證監會發出處置股份的通知

外，亦需讓有關的人有機會提出轉讓或處置超額股份的

建議，使他不再違反有關規定。政府當局答允考慮主席

的建議。

14. 關於附表 1第 1(8)條，委員察悉，凡任何股份依
據某項命令售出，則該項售賣的收益在減去該項售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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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費用後，須為享有該等所得收益的實益權益的人的利益

而繳存於法院。為避免該等人需經過繁複的程序向法院

申請取回該等收益，政府當局同意考慮主席的建議，在

該條中加入字句，訂明除法院另有指明外，售賣股份所

得的收益須繳存於法院。

附表 2 —— 第 71(c)條

15. 委員察悉，《 1999年立法會條例》 (1999年第 48
號 )將予修訂，以交易所參與者作為兩間交易所所屬的金
融服務界功能界別重新劃界的基礎。該項修訂將會規

定，交易所規章如有任何修訂使任何人成為或停止作為

交易所參與者，該項修訂須經政制事務局局長以書面批

准。政府當局解釋，為防止交易所規章可能會操縱金融

服務界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故有必要作出此項修訂。

附表 2 —— 第 82及 85條

政府當局

16. 委 員 指 出 ， 第 82 及 85 條 中 使 用 的

“participantship”(交易所參與者資格 )一詞，在標準英語中
並不存在。政府當局答允重新考慮該詞。

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17. 委員獲提醒，法案委員會的下次會議已安排於

2000年 1月 14日上午 8時 30分舉行。

1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3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9月 18日


